附件6：

“白供优品”公用品牌申请程序

申请使用“白供优品”公用品牌的程序：

（一）向白城市社递交《“白供优品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许可使用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；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社组织初审。申请材料完整的，在5个工作日内，签署“白供优品”区域公共品牌征求意见表并报白城市社审核；

（三）由白城市社“白供优品”领导小组进行审核，在15个工作日内签署许可使用或不许可使用的审核意见；

（四）审核通过的，由白城市社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单位（组织）和产品进行公示；
（五）公示无异议后，对许可使用的单位（组织）和产品，由白城市社根据核定的使用数量、范围，发放《“白供优品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许可使用通知书》；

（六）获得使用“白供优品”公用品牌的主体，与公用品牌注册人签订《“白供优品”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许可使用合同》，合同有效期原则上为三年［在合同期内,该单位（组织）须保证其相关认证文件保持有效存续］。到期继续使用者，须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白城市社提出续签合同的申请，逾期不提交申请的，合同有效期满后禁止使用该品牌。


